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暫停買賣

謹此提述寶新置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之公告（「該公告」）。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綜合財務報表不發表意見。因此，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0A條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承董事會命
寶新置地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房正剛

香港，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John Edward Hunt先生及房正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湛
玉珊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談昕嫣女士、施法振先生及黃樹波先生。


